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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时空

本版组稿 任富强

□记者 任富强 通讯员 张顺 于琦 文/图

自今年 9 月份以来，周口市公安局巡特警支
队立足街面实战需求，科学统筹警力部署，依托
4 个 “135” 快速反应车组、4 个游动巡防车组、9
个护学岗片区、2 个新警步巡队、2 个 PTU 应急
处突车组，构建起覆盖周口中心城区重点区域的
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 通过强化街面见警率、管
事率，为群众解决困难问题 463 件，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紧急时刻伸援手

10 月 12 日 11 时许， 巡特警支队 302 车组
巡逻至光明路与人和路交叉口时，发现一辆三轮
车侧翻在地，三轮车旁站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女
童，两人神色慌张，物品散落一地。

“快停车！ 先看看老人和孩子有没有事！ ”车
刚停稳，巡特警杨念华、胡泽林和马凯迅速下车，
赶到老太太和孩子身边。 “阿姨， 您和孩子没事
吧？ ” 他们一边轻声安抚，一边仔细检查二人的
身体状况。 看到老太太和孩子的身体无碍，他们
合力扶正三轮车、捡回散落物品、检查车辆安全
后，才放心离开。

10 月 14 日 12 时许， 巡特警支队 306 车组
巡逻至文昌大道与中原路交叉口时，发现两辆三
轮车相撞， 其中一辆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破碎，
现场车流渐增，情况紧急。

“我们得赶紧疏导交通，别让路堵了！群众遇
到麻烦，我们得帮着处理！ ”巡特警高鑫、代相龙
立即停下车， 细致询问双方驾驶人的身体状况，
并蹲下身仔细查看，确认无人受伤后，一边快速
了解事故原因，一边疏导交通。在他们的处置下，
事故双方很快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现场交通未
出现拥堵。

排忧解难显担当

10 月 15 日，一位群众把一面锦旗送到鹿邑
县特巡警大队巡特警张冲手中， 向其表达谢意。
原来，10 月 7 日上午，在周口中心城区大庆路附
近，正在休假的张冲看到这名群众焦急地寻找钱
包后，立即上前询问情况。据该群众描述，其随身
携带的钱包不慎丢失，钱包内装有现金、重要证
件、贵重物品等，价值 3 万余元。

了解情况后， 张冲一边安抚该群众情绪，一
边询问钱包丢失的时间、地点等细节。 他带领该
群众前往附近商铺调取监控视频后，发现钱包被
一名路人捡走。 张冲在辖区派出所的协助下，1
个多小时后找到拾到钱包的群众。 经沟通核实，
对方归还钱包，钱包里的现金、重要证件、贵重物
品等一样不少。

从日常街头救助群众、疏导交通，到价值 3
万多元财物的快速找回，周口巡特警始终把巡逻
路线作为 “为民服务线”， 把群众的困难事当作
“心头大事”。 他们一次次看似平凡的 “顺手帮”
“主动管”，让“藏蓝色”的身影成为中心城区街头
最令人安心的风景线，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赞誉。

周口巡特警：办好“小事情”，守护“大平安”

巧借乡村“大戏台”
唱响反诈“好声音”

������民辅警在舞台上向群众讲解反诈知识。 近日，太
康县公安局逊母口派出所利用逊母口镇的乡村“大戏
台”， 组织民辅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防范电信诈
骗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群众心坎，切实守护
好群众的“钱袋子”。 通讯员 张磊落 摄

工友琐事起冲突 民警调解促和谐

□通讯员 苑磊 文/图

本报讯 近日， 鹿邑县公安局穆店派出所民警
成功调解了一起两名施工工人因口角引发肢体冲

突的矛盾纠纷，促成双方签订调解协议，避免了事
态进一步升级。

10 月 7 日上午， 穆店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报
警，称其是一名建筑工人，因口角与一名工友发生
肢体冲突。 接到报警后，指导员丁常伟立即带领民
辅警赶赴现场处置。

经了解， 报警人黎某常年跟随包工头张某做散
工，负责装卸砖块。事发当日清晨，张某带着黎某及两
名临时招募的工人为一户人家盖房子。

在建房过程中， 黎某驾驶一辆农用三轮车倒车
时，因建房场地砖块摆放杂乱，便对临时招募的工人
薛某喊道：“你先捡一下砖头，我好倒车。 ”薛某当时
未予理睬。

黎某卸完砖后， 下车径直走到薛某面前说：“你
刚才是不是瞪我了？”薛某反驳道：“你叫我捡砖头我
没有捡，我怎么瞪你了？ ”黎某坚持说：“你就是瞪我
了！ ”双方从争吵很快演变为推搡，继而扭打在一
起，黎某被推倒在砖堆上，遭到薛某殴打。两人被其
他工友拉开后，薛某离开现场。

了解情况后，民辅警立即安抚伤者黎某，并开
展固定证据工作。 民警李洋第一时间查看黎某伤
势，拍照固定伤情，询问他是否需要送医治疗；其他
民辅警则开展走访工作，调取现场监控视频，寻找
薛某去向。

经询问包工头张某和走访附近群众，民辅警很

快掌握了薛某的身份信息。当日 14 时许，薛某在包
工头张某的陪同下，主动到穆店派出所投案。

“大家都是出来务工养家的，萍水相逢，没有深
仇大恨。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商量一下怎么解决
这件事，好不好？ ”了解事情前因后果后，办案民警
组织黎某、薛某进行调解。

当日 20 时许，在民警耐心劝导下，黎某、薛某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薛某赔偿黎某医疗费、误工费；
双方承诺不再追究对方任何法律责任。

调解现场。

巡特警帮助群众将侧翻的三轮车扶正。


